
 

东莞证券 

关于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莞证券作为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处罚处理 公司、徐国平、徐嘉敏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监管措施 

是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3 公司治理 其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不符合任职

资格要求）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徐国平、徐嘉敏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

监管措施 

2023 年 10 月 27 日，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关于对福建

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的决定》【2023】94 号；徐国平

收到《关于对徐国平采取出具警示函的决定》【2023】95号；徐嘉敏收到《关

于对徐嘉敏采取出具警示函的决定》【2023】93号。 

2023年 12月 7日，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关于对福建东

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的决定》【2023】144号；徐国平收

到《关于对徐国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109号. 

公司涉嫌违规违规事实情况如下： 



（1） 公司 2020年年报存货和往来项目列报错误，错报金额 1.66亿元； 

（2） 2019年、2020年、2021年，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3） 2019年和 2020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资金占用行为； 

（4） 公司 2020年、2021 年年报虚假记载。2020年，公司虚增与内蒙古

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收入和成本，导致 2020 年年报虚增主营业务收入

2.07亿元，虚增主营业务成本 1.40亿元；2021年，公司虚构钢结构项目收入

与成本，导致 2021 年年报虚增主营业务收入 1.31 亿元，虚增主营业务成本

1.45亿元。 

（5） 公司未按期披露 2023年中期报告； 

（6） 公司任命非高级管理人员林某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上述情况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对

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对徐国平、徐

嘉敏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2、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上述违法违规事实情况，公司未能准确、真实、完整地在《2019年年度

报告》《2020 年年报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开信息发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办理董监事高

管备案登记，公司董事由卓玉莲变更为徐嘉敏。公司未就上述董事变动情况向

主办券商报备，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已经督促公司尽快补

发董事变动公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

险。 

3、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不符合任职资格要求 

徐嘉敏于2017年5月16日至2022年7月27日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2020年1月3日后，徐嘉敏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资格需要遵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治理规则》（股转系统公告【2020】3号）（以下简称

“《治理规则》（2020）”）相关规定。公司未设董事会秘书，应该指定一名高级



管理人员作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该参照董事会秘书

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需要取得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公司应该

在2020年5月1日前完成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改选与聘任工作。 

根据《公司法》规定与东亚股份《公司章程》，徐嘉敏未曾担任过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不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治

理规则》（2020），徐嘉敏不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取得全国股转系统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不符合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要求。东亚

股份在《治理规则》（2020）公布后，公司董事会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人的改选与聘任工作，公司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的问题。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不符合任职资

格要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2023

年 8 月 16 日，全国股转公司对东亚股份给予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若东

亚股份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因不同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的次数累计达到三次，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

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

务，主办券商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及时整改违规事项，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关于对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整改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国平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监管局关于对徐国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1） 

《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嘉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监管局关于对徐嘉敏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2） 

《关于对福建东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的决定》（【2023】114

号） 

《关于对徐国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109号） 

《东莞证券关于福建东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2023年

8月 21日） 

 

 

 

 

东莞证券  

2023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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